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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

隆基泰和智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本公司

之香港主要營業地點將更改為香港灣仔港灣道 26 號華潤大廈 12 樓 1231 室，自二零二一年十一月

十五日起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
隆基泰和智慧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
魏強

河北，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魏強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魏少軍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韓秦春博士、黃翼忠先

生及韓曉平先生。


